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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集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和特色

案例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和特色案例的通知

教体艺厅函〔2021〕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教育部等五部

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推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广大师生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部于2018年、2020年分两

批认定并命名142个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

各试点县（市、区）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为发挥试点县（市、区）的典型引领作用，决定面向142个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试点县（市、区）征集经验做法和特色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典型经验做法综述，

2000字左右。

（二）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内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校特色案例，每个试点县

（市、区）上报2所学校，每所学校材料1500字左右。

（三）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典型经验做法推广清单

汇总表（见附件1），每个试点县（市、区）填报3项以内，每项300字以内。

（四）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内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校特色案例推广清单汇总

表（见附件2），每所学校填报3项以内，每项300字以内。

推荐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可从构建工作体系、机制体制改革、视力建档监测、强化体育锻炼和户外活

动、改善视觉环境、减轻学业负担、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加强视力健康教育、提高学生视力健康素养（知



                                             

识知晓率、技能掌握率、行为习惯改善率）、促进家长参与、强化督导考核、加强健康教育队伍和机构建

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方面进行考虑。

二、征集要求

（一）成效明显，亮点突出。所推荐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要对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有较好成效，具有较

强的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推广性。

（二）主题鲜明，数据详实。突出改革创新经验或典型做法应用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避免面面俱

到、泛而不精，要有详实的数据支撑，不得虚构和夸大。

（三）语言精练，确保质量。要求文字精练，要点突出，确保质量，宁缺毋滥。

三、报送要求

（一）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本地区教育部认定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

县（市、区）典型经验和做法。

（二）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上报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综述和学

校特色案例，填写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汇总表、学校特色案例推

广清单汇总表，并于2021年12月24日前加盖公章后邮寄至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联席会议机制办公

室（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电子版同步发送电子邮箱。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与卫生教育处，邮

编：100816。

电子邮箱：jsfk@moe.edu.cn。

联系人及电话：郑巍，010-66096231（兼传真）。

附件：1.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汇总表

2.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学校特色案例推广清单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12月3日


